
正

法規我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群請書 更正狀

案號 :(未分案)

聲 請 人     姓名 :王柏其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:

住 :

訴訟代工里人 姓名 :周 宇修

電話 :

電子郵件位址 :

口聲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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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聲請 線 上 查詢 案件 進度 ,陳報 E-Mai1(以 一 組為 限 )如下 :

E一山Iail:

1盎請人前於111年6月 2日 向 鈞 出法規鉋憊法慈查及裁判憲法慈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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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路請書 (下牲弟請書)口 惟該次 請 書之 版 本 有誤 特 以此狀更正

3竹出 盥 ㄓ 盤 鈺 逛 迷 盛 盛 趔 鬼 且 上 產 出 出 適 翅 吐 故 黈 生 生 數 期 釷 一 娃 定 銓 盈

4裁判無一號球∵及密直客觟等項﹉年報裁
一
請 鈞一處均以本攻書狀毛報我為

5圭 。

b

7主要爭點

8刑 法第33條 第1款 以死刑作為法定主刑之一及舜ll法 第332條 第1礗 :

「犯 強 盜罪 而故 意殺 人者 處 死 毋lj鼓‘無 翹 徒 毋ll。 ︳之 規定 ,是否違憲?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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︳最高:潑脫少8年度﹉台上字第1呂 王l:號刑事判典 (證雄王,下稱系爭確定終

2局判決)

3

碎審查客娃

5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:升ll法 第33條第1款規定 :「 主丹l｜ 之種

b類如下 :一 、死毋ll。 」 ;毋!濫第●32條第工項規定

一

「犯強盜罪m故意

7殺人者 ,處死刑或無盟徒毋ll?〦 (下合稱系爭規定)

8

9應受判決事項之弟明

l0一 、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 ,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人

l王    性尊嚴及受憲法第王5條保障之生命權 ,並有違憲法第7條平等

12   原則 、第23條比例原貝ll,應 受違憲宣告 ,並 自鈞庭就本件聲請

13   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。

l再 二 、 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,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

lJ   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應暫時停止執行 。

上b

1?事女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18壹 、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:

1炒 一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θ2條 第2、 3款規定 :「 第5少條第1項之法規範憲

20   法審查案件或第83條第1項之案件 ,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

21   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,六個月之聲請期間 ,自 本法修正

22   施行日起算 ;其案件之審理 ,準 用第少0條第1項但書及第少上條之

23   規定 。前項案件 ,除刑事確定終局裁判外 ,自 送達時起已逾五

四   年者 ,不得聲請 。┘,經查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洪雔

25   法院少$壆盛台上字第〦#1號刑事判法)所適用之法規我即并l｜ 法第

2b   33條第1款及研l〡 法第§3多篠第
-1項

之系爭規定有違忠疑義 ,雖於本

幻   法修正施行之上11年 1月 可日前即已送達 ,惟屆丹l︳ 事確定終局我判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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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  依憲法訴訟法第奶條第2、 3歉之規定 ,#請人仍得於本法修正

2   施行後六個月內之提出法規範憲法審直之#請 ,合先陳明。

3二 、次按 ,「 案件經上訴第三奉 ,經審理結果認為第二審的判洪並無

4   違誤之處 ,而駁田上訴 ,但第三審的去l｜ 洪未必弓〡用被指摘為捆

5   觸憲法的法揮 ,邁此情形第二審判洪所適用的法規 ,仍然是確

b   定終局我判所依球的法規 。」(參見吳庚大法官著 ,《 憲法的解

7   釋與適用》,20仍年4月 初版 ,第 38冷∼385頁 )。 經查 ,聲請人涉

8   犯強盜殺人案件 ,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θ8年

9   度台上字第131上 號封l｜ 事判決 【證旅1】 ㄅ認盞灣萬
一
等法院p6年度

l0                    核無違誤 、上訴無理由 ,

1王   乃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,而確定終局判決所維持之疊灣高等法院

12   2至年度上重更(二)字 第59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33條 第1歉

13   及毋ll法 銘3我撫鉻＿＿璃之系爭規定 ,有牴觸憲法相關規定之違憲

∥   疑義(詳下述),是刑法第33條第1款及研ll一法第。。2條第1頂之系爭

15   規定 ,為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。

16式 、基本權道受不法侵害之事女 ,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:

17一 、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(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

18   定之事聲),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

王9 (一 )憲法第7條規定 :「 中華民國人民 ,無分男女 、宗教 、種族 、

20    階級 、鱉派 ,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

21 (二 )憲法第巧條規定 :「 人民之生存權 、工作權及財產權 ,應子保

22           障 。 」

23 (三 )憲法第幻條規定 :「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,除為防止妨礙

必    他人自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 、維持社會秩序 ,或增進公共利益

25    所必要者外 ,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。」

26 (四 )憲法所保障之人性尊嚴 (司 法院釋字第｛85號 、第 4θ0號 、第

2?   550號 、第 567號 、第 585號 、第 b03號 、第 631號 、第 66碎

3



l    號 、第 68吵 號 、第708號 、第712號解釋等參照)

2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

3 (一 )聲讚人因強盜殺人案彳什一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(粥年度偵字第

冷lb8考走╮ ㄠ蜜喜 潛 士 扶 航 方 茫 降 94年 唐 畬謶 章 10獠毋心尊 乎｜〡9其

虛 班 研ll 甬司弟舒 宙及 盤諳 皆掙 斗︴上 報 喜 萬 年 法 所≒Ω4年人

度上重訴字第l02號毋lj箏判決 判處死毋ll;聲請人不服上訴至

最高法院 ,經最高法院少5年瘡 台上字第5087號毋ll事 判決搬錯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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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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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碑

95

26

27

務 回喜灣 高 等 院 ,而 喜踏高等法院少5年瘡上重更(一 )字 第77

號毋ll事判洪亦再處死毋ll子 檢察官及聲撩人再擬翅上訴 ,最 高

法墮昱亞生度台一字生巨il﹉旦1號研l｜ 事判∴洪撤銷原判決
一
並發回更審 ,

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重更〔

一

)字 第$θ嚨舜ll事判洪仍維持判處

死 毋心 檢 察 官及 簦請 人 再 唐 ∟訴 至 最 高法 院 ,趲:最 萬法 院θ8

年度台土字第l311號研ll事判決駁回確定 。是其聲請應以最高

法院少8年度台上字第131l號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。

(二 )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窮盡審級救濟 ,聲請人認系爭確定終局

判決所適用 「刑法第33?條 第1項 ︳有關強盜殺人者 ,處 「死

毋l｜ 」之法律 ,侵 害憲法上所保障人民之權利 ,且對聲請人判

處死刑之判決見解 ,抵觸憲法 ,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

法第5條 第1項 第2款及第8條 第1項 聲請憲法解釋 ,並就 鈞院

釋字第碎76號解釋文聲請予以補充解釋 。

(三 )聲請人前已窮盡所有救濟途徑 ,．
l任仍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即

最高法院少8年度 台上字第1311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

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董∵更〔二)﹍字第6°號井ll事判洪所適用之法

規範即刑法第33條 第1款及毋ll法 第●32條 第1項之系爭規定 ,有

上開違憲疑義 ,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θ2條 第2、 3款之規

定 ,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 ,提 出本件法規範憲

法審查之聲請 。

冷



l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(法律或命令)之名稱及內容

2 (一 )刑法第33條第1款規定 :「 主毋ll之種類如下 :一 、死毋ll。 」;

3 (二 )毋ll法第332條第土項規定 :「 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
一
處死丹ll或

碎    無期徒毋l!。
j

5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>、見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:

6一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(法律或命令)牴觸憲法 :

7   本件聲請人涉犯強盎殺人案件 ,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

8   
。
8守一度﹂台上字第131l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臺灣高等法

9   院9吝年放出簍更(︷)字銘吾9號毋ll箏判洪 ,依加法第362條第1碩!盡

l0   規定 ,判處聲請人強盜鍛人 ,處死刑 ,褫奪公權終身 。系爭確

11   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法第33條 第1款及升ll法 第332條

12   第1姨

一

之系爭規定 ,侵 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 「人性尊嚴」及受憲

13   法第15條保障之 「生命權」,並與憲法第7條 「平等原則」、第勿

上冷   條 「比例原則」有違 ,致侵害聲請人之平等權 、生命權 、訴訟權

15   及人性尊嚴 ,應受違憲宣告 。

16二 、 聲請人辨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:

17 (一 ) 毋ll法 第33條有關以死毋l｜ 作為法定主刑之一 ,殺人者得處死毋ll

18    之規定 ﹏實瓚上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,應為 鈞院憲法

I9    解釋之客魕｜

幻   1.按 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對於受不

21     才l｜ 確定終局我非l｜ 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 ,認有牴解憲法

22     者 ,得犖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態之去ll決 。前項聲請 ,應於

23    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。」,憲

外     法訴訟法第5θ條定有明文 。

25   2.查 研ll法 第3子2條第1填得科處死刑的規定 ,確實為系爭確定

2b     終局判決所直接適用 ,刑法第33條 第1款死刑為主研l｜ 的規定 ,

27     貝ll並 未見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的文字之中。惟按人民聲請

5



l

2

3

↑

5

b

7

8

少

10

ll

1｜2

13

l再

15

lb

17

生8

1Ω

20

21

2穵

23

2猝

25

2b

27

法>、見範憲法解釋之制度 ,除為保障當事人的基本權利外 ,

還有闡明憲法真義 ,以 維齉憲政秩序之目的 。所謂
︴
「確定

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┘ ,並不應以裁判所直接援引的法

令為限 。倘相關聲髏或程序的法令 ,經裁判實質援用 ,或

是作為判斷其違法性的依據 、或是在規範對象、適用範圍

及法律效果必須合併觀察的情形 ,即便沒有經裁判直接適

用 ,亦應認為與系爭法規範有重要貸質關聯 ,而得為聲請

憲法解釋的斷象 (司 法院釋字第39少號 、第碎猝5號 、第535號 、

第558號 、第577號 、第580號 、第582號 、第“再號及第728

號等解釋參照)。 從而 ,憲法解釋的先田 ,自 得及於該具

娃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牴掰忠法情事而為密

理 ,俾符合憲法訴訟法第61條第1項 :「本節案件於具憲法

重要性 ,或為貫徹#請人基本摧才l︳ 所必要者 ,受理之 。」

之要求 。

3.系 爭確定終局 #l｜ 決所適用毋l｜ 法弟再餓撫第土項:規定 ,之所以

能納入尤研l｜ 作為最高法定封l｜ ,足因為才l︳ 法第33條第1款先將

光 研l｜ 納 為 主封l｜ 之 一種 。封l｜ 潑 第 33條第 1款關於 光 研l｜ 為 主刑 之

規定 ,是同法第B銳篠光研l︳ 規定之基礎 ;從而 ,即使系爭確

定終局去lj決在文字上並未援引方l｜ 法第33條對#請人科處死

刑 ,亦應認為研l｜ 法第33條第1款死并l｜ 為主毋l〡 之一規定業經系

爭判決所女愛援用 ,而且與刑法生幼 掇規定有必要不可分

之開琳 。因此 ,聲請人主張法規範憲法解釋範園包含刑法

第33條第1款死刑為主刑及刑法第銘盆條第女項一之規定 。

碎.更何況 ,在 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作成之後 ,司 法院大法

官又陸續發展出不同審查密度的比t歹
ll原 則(司 法院釋字第

577號 、第b03號 、第626號 、第6冷9號 、第689號及第孔1號

等解釋參照)。 同時也透過解釋確認人性尊嚴及人格權的保

6



1

乞

3

碎

公

6

7

8

9

l0

11

12

13

1碑

王5

王b

1′7

18

上少

20

21

22

23

2碎

25

26

障(司 法院釋字第猝85號 、第碎θ0號 、第550號 、第567號 、第

585號 、第603號 、第631號 、第bb碎號 、第b8夕號及第712號

等解釋參照)。 並本於正當程序原則 ,嚴格審查對於人身自

由的限制(司 法院釋字第559號 、第567號 、第653號 、第665

號 、第b89號 、第6θ 1號 、第708號及第710號 等解釋參照)。

又在平等原貝ll的 保障基石楚上 ,發展出不同密度的審查方式

(司 法院釋字第碎85號 、第5再7號 、第571號 、第618號 、第

626號 、第馝p號 、第6bb號及第728號 等解釋參照)。 我國於

夕8年3月 31日 經立法院三議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於少8年猝月

22 日由總統公布生效 ;總統復於θ8年 5月 上碎田簽署此二公

約的批准書 ,率比 ,兩公約中之公民權才l｜ 公約又揭示應廢

除光毋l!之 目標 ,故比代表廢除死毋l｜ 之目採已為我國行政與

立澇兩權及其所代表之民意所肯認 ,隨我國政 、經 、法帝l

之望透 ,均與83年 1月 29日 司法院大法官第碎76號解釋作成

時背景有所不同 ,自 有由 鈞庭依憲法訴訟法第分條 、第92

條第2、 3款之規定 ,進行憲法訴訟毛法規範審查之必要 ,

鈞庭確有必要從忠法之時代精神 ,對於我國現行存在研ll法

第33條在內等光另l｜ 制度之合患性予以全面重新檢視 。

(二 ) 并ll法 第33條第1款 、簽站9撥第王壞直接侵害憲法保障人性尊嚴

當然內涵而違憲

1.我 國憲法對於人性尊嚴的確認與保障 ,並未有明文規定 。

不過 ,職 司我國憲法解釋的司法院大法官 ,已 多次表日月 ,

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 ,是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的核心價值 (司 法院釋字第猝85號 、第碎p0號 、第550號 、第

567號 、第585號 、第603號 、第63王 號 、第b64號 、第689號 、

第708號 、第及2號解釋等參照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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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2

3

碎

5

b

7

8

9

lO

ll

12

13

l猝

15

lb

17 (三 )

18

19

20

2I

22

23

“

25

26

27

2.人性尊嚴是民主法治及人權保障的前提 ,所以國際人權公

約多是在前言 、而非公約條文當中提到人性尊嚴 。聯合國

憲章是如此 ,1少碎8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也

是如此 。世界人權宣言在前言一開始就提到 ,對人類固有

人格尊嚴及其平等權利的肯認 ,是人類社會建立自由 、正

義及和平的基礎 。1少66年通過 、1976年生效的兩公約 ,也

是在有行言再一次一重複世界人權宣言所肯認平等人格尊嚴的

意旨。是故 ,人性尊嚴絕對不可受到任何侵犯 ,不但一再

為國際社會所確認 ,對於人性尊嚴應受絕對保障 。

3.聲請人主張 ,死毋l｜ 的科處 ,是國家辯於人民生命的直接球l｜

李 ;生命不復存在 ,人性專嚴也就沒有辦法附!見於任何的

女娃之上 ．否定生命存在的價值 ,就是否定具有人的價值 ,

當然就是否定人性尊﹉嚴 。而人性尊無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

礎 ,是平等人格的確認 ,是
一切權才l︳ 存在的前提 ;從而 ,

人性尊露必須絕對予以保陣 ,不能加以侵害 。直接剝李人

民生命的光毋l︳ ,即是對於人性專跟的復害 ,而 自霸達憲。

毋ll法 第33條 第1款 、第｜銘璐澇卅壞

一

侵害憲法第巧條保障人民生

命權 ,＿日一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而違憲

1.毋ll法 第33條第1款 、第a32條
一
第1姨:設有死刑之存在以致原因

案件判決對聲請人判處死〺ll,已直接剝奪憲法第1膝保障

人民之生命權

(1)憲 法第巧條所保障之生命權為人性尊嚴存立基礎 ,有 絕

對保障之必要

A.按 憲法第15條之規定 :「 人民之生存權 、工作權及財

產權 ,應 子保障 。」明文揭示人民生存權應受憲法保

障之意旨,比一生存權的內涵 ,當 然應該包括生命權

的保障 ,蓋沒有生命 ,也就沒有繼纔賴以生存的基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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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觀諸司法院大法官在解釋有關生命權侵害的違憲爭

議時 ,均 以憲法第15條作為審查依據 (司 法院釋字第

1外號 、第263號及第碎76號解釋參照)。 司法院釋字第

號79巀解釋則稱 ,「 最高法院 25年非字第 123號刑事

判例稱 :「 .⋯ ‥販賣鴉月罪 ,⋯ ⋯以營利為目的將鴉

川艣入 .⋯‥其犯罪即經完成⋯⋯」及 67年 台上字第

2500號刑事判例稱 :「 所韝販賣行為 ,‥ ⋯.祇要以營

利為 目的 ,將 禁藥購人.⋯⋯,其犯罪即為完成⋯⋯屬

犯罪既遂 。」部分 ,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1項

至第猝項所定販貴毒品既遂罪 ,僅限於 「銷售賣出」之

行為已完成始足該當之意旨不符 ,於此範圍內 ,均 有

違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,描嫡憲法第8條及第必條保陣人

民人身自由 、牛舒雄及財產權之意旨。」則是首次在

解釋文明確提及生命權 。

B.生命權 ,是其他一切基本權利之基石楚。憲法所保障之

各項 自由權利 ,無一不需要以生命作為基礎 。一個失

去生命的人 ,不但其人格無所附麗 ,也連帶失去各項

自由權利 ,既沒有遷從與思想等種種 自由 ,亦 無法行

使請願 、選舉或服公職等種種權利 ,可 見生命權保障

的重要性 。

(2)聲請人主張生命權應受絕對保障 。

A.首 先 ,生命權是身體存在之權 ,亦 為人性尊嚴所附麗

的費體 ,與人性尊嚴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。人性尊嚴

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平等人格基石楚 ,︴下η生命權是一切權

牙ll得 以存在的載具 ,兩 者缺一不可 ,均 受憲法的絕對

保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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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其 次 ,有鑑於生命權與人性尊嚴彼此相嵌的高度重一要

性 ,生命權應受如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2項 「禁止侵犯

本質核心」的保障 ,而 應認為憲法第15條保障生存權 ,

兩生命權為其保障的核心 ,生存權雖受憲法第23條 比

例原則衡量的相對保障 ,但作為其本質核心的生命權 ,

則不受憲法第23條的限制 。

C.最後 ,按 憲法第23條的文字 :「 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

權利 ,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 、維持

社會秩序 ,或增進公共才ll益所必要者外 ,不得以法律

限制可 。┘因為憲法第23條允許的是自由權利的 「限

制」 ,而 非 「剝奪┘ ,雨 生命權不是保障 、就是剝奪 ,

故生命權的剝奪 ,應不為憲法第23條所容認 。

2.刑法第33條第1款 、銘332條第一碩設有死刑之存在及執行 ,

違反憲法第幻條比例原則

(l)違憲審查密度 :本案應採最嚴格審查標準

縱認剝奪生命權之死毋ll制 度並未違反憲法第23條僅得

「限制」人民基本權之意旨 ,然 而 ,并ll法第33條第1款 、

第332條 銘i頭 涉及死刑之弭ll罰 ,既屬直接剝奪人民人性

尊嚴根本之生命權 ,乃 採對所保障基本權本質內容之完

全剝奪為限制手段 ,原 則上應為違憲 ,理應以最嚴格審

查標準加以審查 ,亦 即應具有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目的 ,

且手段與 目的之達成間應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,始符

合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生命權之意旨。

(2)刑 法第33條 第1款 、第台#條第王項﹉設有死刑 ,其 目的如為

威嚇避免殺人犯罪或撫慰被害者傷痛 ,然仍無任何實證

可佐證採取死刑 (即 剝奪生命權 )手段 ,得以達其 目的 ,

即已違反適合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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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有 認為 ,刑法第33條第1款 、第33多篠第1填設有死刑其

目的如在於 「預防殺人犯罪」 。然誠如南非憲法法院

於 西 元 1少θ2年 b月 b日 作 成 TheS嘸 eV.Makw孤 沖 批 死 刑

違憲判決 ,其結翰直指 :「 沒有人能夠證實 ,死刑比

終身監禁此種替代刑罰更能有效嚇阻或預防殺人案件

的發生 。」該法院指 出 ,犯罪的原因錯綜複雜 ,無 家

可歸 、失業 、貧窮 、甚或挫敗的情緒 ,都 有可能導致

嚴重的犯罪 ;社會上永遠都有情緒不穩 、鋌而走險的

人 。政府要能有效地預防犯罪 ,所 真正應該採取的手

段 ,是致力於滄ll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、提供相當的健康

及社會福利措施 、以及持續鼓勵並深化一個真正重視

人性尊嚴的社會環境 。

B.我 國立法機關乃至現行聲務上亦無任何實證可證明死

刑存在之國家 ,其犯罪率及治安狀況優於廢除死刑之

國家 ,死刑和減少犯罪率兩者問並無任何關聯 ,並未

有任何實證跡象能紅顯示這些死刑執行 已成功遏止台

灣的暴力犯罪 。相反地 ,死刑具有轉才多焦點之效果 ,

使社會大眾無法聚焦於解決犯罪發生的根本原因 ,例

如強化司法資源或改善社會安全制度 。

C.另 有認為 ,刑 法第33條 第1款 、第｜比條銘1礗設有死刑

目的在於 「撫慰被害人家屬之傷痛」 。然而 ,執行死

刑通常並不能達到撫｜懋被害人家潘傷痛之 目的 ,是故

有違反手段 、目的之適當性而有違憲之虞 。

(3)刑法第33條 第1款 、第巧每條第!瑱設有死刑 ,未考慮其他

替代死毋ll方 式 ,也無任何實證研究顯示採取其他刑罰不

若死毋ll能達到目的 ,即 已違反必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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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死刑規定之目的 ,係 為保障國家法益 、社會法益及人

身法益 ,．
l任 國家法益與社會法益之侵害 ,仍 非不得以

其他替代死刑之方式為之 ,如建立 「特殊無期徒毋ll」

制度以別於 「一般無期徒毋ll」 ,課子犯罪行為人更長

之刑期 、更嚴格之假釋期間 (甚至亦可考慮在合憲前

提下 ,依情形終身不得假釋 )、 更多之社會義務 ,或

建立犯罪行為人應向國家社會為特殊貢獻之機帝ll等 ,

不但同樣能達到警惕與處罰之目的 ,且另可為社會起

正面積極之作用 ,故對於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之行為

處以死毋ll,亦 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中手段必要．l生之原則 。

B.再 就侵害人身法益之犯罪類型而言 ,基於其除有警惕

與處罰之目的外 ,另 亦隱含受害人之人權保障之 目的 ,

故除仍得建立 「特殊無期徒刑」制度外 ,亦得建立完

善之 「被害人保護制度」 ,即透過更為實際與經濟之

方式 ,減少受害人之傷害 ,是廢除死刑制度並非意講

國家即漠視被害人及其家屬之人權保障 ,被害人及其

家屬之人權 ,國 家應透過完善之補償與救助管道予以

保障 ,而 非由國家帶頭殺戮 ,對加害人處以極毋ll加 以

報復 。因此 ,縱於侵害人身法益之案件 ,處以死毋ll,

仍違反比例原則中手段必要性之原則 。

C.對於被害者的親友及家屬來說 ,「 希望伸張正義的怒

氣 ,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此類犯罪的厭惡戚 。這種厭惡

感 ,很輕易地就轉變成要求報復的聲音 。但是 ,死毋ll

並不是社會大眾對罪行表達震怒情緒的唯一方式 。如

果有人犯下殺人罪 ,國 家也不需要冷血地殺害他 ,以

表達國家對這種行為在道德上的震怒 。對該名罪犯判

處非常長時間的刑罰 ,是 另一種表達憤怒情緒與懲罰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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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犯的方式 。」 (TheStatev.Makw鈕沖ne判決第12夕段 )

一方面 ,作 為 「報復」的應報 ,無法通過嚴格比例原

則的目的審查 ,因 為去迎合社會大眾的報復情緒 ,明

級並不構成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。另一方面 ,科處死刑

作為報復手段 ,相 較於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,並不見

得是更為有效或侵害更小的手段 。

←)毋ll法 第33條第1款 、第各39條第蹞 之刑度設有死毋l｜ ,違反

衡平性

A.死毋ll存在抱持 「以命償命」的 「應報觀點」 ,然 此種

觀點謬誤是 ,生 命無價 ,本應不得衡量 ,承認加害人

「太壞」而不值得活下去 ,無 啻反而自相矛盾地否定

了生命無價又不可衡量之法治國穨值 。

B.死毋ll制 度所缺達成之利益 ,在於國家法益 、社會法益

及人身法益 ,．
l隹按憲法第2條所明揭 「中華民國之主權

屬於國民全體」 ,指 示國家設立之 目的在於保障人民 ,

而生命權又為一切基本人權的前提 ,故生命權保障實

係國家設立目的之核心 ;再按生命本身即為目的 ,而

不是手段 ,則 剝奪生命權之死毋ll制 度 ,自 不得作為警

．l尸刀其他人民或社會之手段 ,否 則即有違生命權本身即

為目的之意義 。

C.毋 l｜ 法第33條 第1款 、第332條第1項 以死刑為手段 ,縱欲

達成警．l易社會與處罰行為人之 目的 ,其對於行為人所

造成之損害 ,係 以剝奪不可回復之生命為手段 ,而 欲

達成保障國家 、社會與人身等法益之 目的 ,顯然已混

淆 目的與手段 ,即 以 「身為目的之生命保障」作為手

段 ,以 達成保障 「身為手段之國家法益等」作為 目的 ,

顯然違法比例原則之衡平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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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毋ll法 第33條第1款 、第332條 第!碩侵客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

命權 ,且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了下η違憲

1.按憲法第7條之規定 :ㄏ 中華民國人民 ,無分男女 、宗教 、

種族 、階級 、鮆派 ,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．」 ;而 「憲法第

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 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,而

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,要求本質上相同之

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 ,不 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

遇 。」經司法院司法院釋字第547號 、58碎 號 、5少6號 、第

605號 、第b1冷號 、第647號 、第“8號 、第6仍號 、第6少碎號

解釋在案 ;其 中 ,司 法院釋字第b66號解釋理由書針對社會

秩序維護法原設有關罰娼不罰嫖之規定更近一步撫明 :

「系爭規定既不認性交易中支付對價之一才有可非難 ,卻

處罰性交易用利之一方 ,盤諸性交易田才l｜ 之一才多為女性

之現況 ,此無異幾佳針對參與性交易之女性而為管制處罰 ,

尤以部分避於社會經濟弱勢而從事性交易毛女性 ,往往困

系爭規定受處罰 ,致其業已碧困之處境更為不牙｜〡。系爭規

定以主觀上有無意圖得利 ,作為是否處罰之差別待遇標準 ,

與上述立法目的間級然欠缺實質關聯 ,白 與憲法第七條之

平等原則有違 。」職此 ,於法規適用結果將造成社令弱勢

及為不才l｜ 情況而安質上產生差別符過 ,同樣認為違反怎法

第7條平等原貝ll。

2.則基於憲法第7條 目的旨在保障人民法律上地位之費質平等 ,

故人人均有被承認為法律主體而享有人格之權利 ,任何人

(包含國家在內),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否定他人之人格 ,

而死研ll制度即將行為人由有人格之人 ,透過國家公權力的

行使 ,變 為無人格之物 ,使人民的平等人格完全處於得被

1碎



l     其他多數人否定的不平等狀態 ,明 顯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

2     原則 。

3   3.再 者 ,目 前我國費務上的死刑科處之判斷標準不一 ,此一

碎     重大的失格判斷 、甚至因此正當化對生命的剝奪 ,卻 面臨

5     判斷基礎無法清楚認識 ,並進一步造成恣意論斷的問題 。

6     同一或相類的案件 ,在不同法官的不同認定基礎上 ,往往

?     有非常不同的判斷結果 。幹於受別人失格 、終局性將其剝

8     奪生命 、永遠逐出於共同體之外的判斷 ,是何等重大的判

9     斷 ,一 旦流於恣意 ,顯 然牴觸憲法對於人性尊嚴的保障 。

10     國家允許同為凡人的法官或執行者 ,否 定另一個人生存的

1l     價值 ,乃 至剝奪一個人存在於人間的生命 ,亦 可想見社會

12     的底層的弱勢者受限於本身資源貧瘠乃至歧視等因素 ,確

13     實可能更容易被判處死毋ll,而 明飆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貝ll。

1碎  (五 ) 綜上 ,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法第33條 第1款

15    及毋ll法 第332條 第1項 之系爭規定 ,侵 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

1b    「人性尊嚴」及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 「生命權」,並與憲法第7

17    條 「平等原則」、第必條 「比例原則┘有達 ,致侵害聲請人之

18    平等權 、生命權 、訴訟權及人性尊嚴 ,應受違憲宣告 ,並 自

l少   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

乞0    失效 ,聲請人爰為應受判決事項第1項之聲日月。

21肆 、 開於年請哲時處分 ,以停止年請人死封l︳ 之執行部份 :

22一 、按 「聲請案件繫屬中 ,憲 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

23   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且有急迫必要性 ,而 無其他手段

〞   可資防免時 ,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,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、法規範

25   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,為暫時處分之裁定┘,憲

26   法訴訟法第冷3條 第1項 定有明文 。

27二 、攻按 ,司 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明揭 :「 保全制度固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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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權之核心機能 ,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,當

屬法律保留範圍 ,應 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。於立法

機關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,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 ,

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

案件裁判之執行 ,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

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

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,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

要性 ,＿日一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兔其韻客時 ,即得權衡作成暫時

處分之利弊 ,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,自 可准子暫時

處分之宣告」。另司法院拜字第599號解釋理由書亦揭示 :「 如因

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、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

裁判之執行 ,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 、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

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一重大預害 ,而 對韻害之防止事

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,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,即得權衡作

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,並於利益顯然

大於不利益時 ,依聲請人之聲請 ,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

以定暫時狀態。」

三 、依前引憲法訴訟法第碎3條 第王項之規定 ,並參酌司法院釋字第

585號及第5少少號解釋理由書 ,如 因 :(1)系 爭憲法疑義可能對人

民基本社才l｜ 造成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 ;的對損害毛防止事女上

具急迫必要性 ;9別無其化手段可資防免 ;(6)權衡作成哲時處

分之才l｜ 益顯然大於不作成哲時處分之不才l｜ 益時 ,則依聲請人之

聲請 ,得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。

(一 )生命權乃係人民一切基本權利之基礎 ,一 旦剝奪人民之生命

權 ,則所有基本權利 (包含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6

條第碎項自動履行條款所賦子受死毋ll宣 告者請求特赦或減刑之

權利)均將同時遭受不可回復且全面性地剝奪 。

16



1 (二 )玫接 ,受死刑宣告者隨時處於可能受執行之不確定狀態 ,若

2    不先為暫時處分 ,聲請人可能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方、見範憲法

3    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即 已遭受死毋ll之執行 ,故暫時

碎    處分對於聲請人顯有事實上之急迫及必要性 。

公 (三 )又死刑希j度之手段 ,僅有執行與不執行 ,並無其他可替代之

b    手段 ,故除子停止執行外 ,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代替 。

7 (四 )再者 ,權衡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,則

8    作成暫時處分之溶ll益 顯然大於不利益 。才斤言之 ,作成暫時處

9    分雖將使死刑暫時無法執行 ,．
l隹 死毋ll之執行並非無法於 鈞庭

10    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後為之 ,現

11    縱因暫時處分而延緩聲請人之死刑執行 ,亦不致發生難以預

12    見之急迫情事 ;反之 ,若 鈞庭拒絕作成暫時處分 ,則縱使日

13    後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,作成為宣告系爭法

14    規範違憲之裁判 ,惟聲請人之生命亦已無法回復 。

巧 (五 )據上 ,就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,於 鈞庭就本件聲

16   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應暫時停止執行 ,

17    俾保障聲請人之生命權及其他所有基本人權不致建受毀滅 ,

18    聲請人爰為應受判決一事項第2項之聲明 。

19伍 、解洪系爭規定違憲疑義 ,必須#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理由 :

20一 、按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毋ll法 第33條第1款及刑法

21   第笛a篠第土項之系爭規定 ,侵 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 「人性尊嚴」

22   及受憲法第巧條保障之 「生命權┘,並與憲法第7條 「平等原則」、

23   第必條 「比例原則」有違 ,致侵害聲請人之平等權 、生命權 、訴

2冷   訟權及人性尊嚴 ,應受違憲宣告 ,聲請人自有聲請 鈞庭進行法

25   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 ,以 免含冤而死 。

炃6二 、聲請人所涉淼盜殺人之原因案件審理程序 ,實欠缺對生命權 、

27   人性尊嚴之尊一重 ,̄而 鈞庭作為憲法審判機關 ,實 有義務審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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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相關規定及我國憲法保障人民基

本權利之精神 ,特別是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揭示應廢

除死刑之目標 ,並審酌我國政 、經 、法制之變遷均已與88年 1月

2少 日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作成時背景有所不同 ,自 應由鈞庭

依憲法訴訟法之規定 ,進行憲法訴訟之法規範審查 ,並宣告聲

請人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法第33條第1款

及毋守法第3比條第王頭之系爭規定 ,因 侵害聲請人之平等權 、生

命權 、訴訟權及人性尊嚴而違憲 ,暨依憲法訴訟法第碎3條 第1項

規定及參的司法院釋字第585號及第5奶號解釋作成暫時處分 ,

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暫

時停止聲請人死刑之執行 ,以 免冤抑 ,並維護憲法保障人民基

本權利之真意。

綜上所述 ,系 爭確定終為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法第33條 第上

款及刑法第出膝 第1填 之系爭規定 ,侵 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

「人性尊嚴┘及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 「生命權」,並與憲法第7條

「平等原則┘、第23條 「比例原則」有違 ,致侵害聲請人之平等

權 、生命權 、訴訟權及人性尊嚴 ,應 受違憲宣告 ,並 自鈞庭就

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田起失效 ;且

就聲請人已受死毋ll宣 告毛確一定判決 ,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

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,亦應暫時停止執行 。

供證明或群明用之證據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備註

l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少8年度台

上字第131l號 拜ll￣事確定判決影本1份 。

2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 「歷審裁判清單⋯︳影本1份 。

23 附屆文件之名耦及其件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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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

1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委任狀正本1份 。

l

2  比致

3憲法法庭

再 中  舉

5

6

7

8

少

瑙

公安

民 國 1 l 上 年 6 月  比 日

具狀人 工柏英

撰狀人 周宇修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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